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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國內流離失所問題指導原則〉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參照聯合國漢譯修訂） 

 

 

 

導言範圍和宗旨 

 

1. 指導原則針對的是全世界國內流離失所者的具體需要。指導原則確定了一些

權利和保障，確保任何人不被強迫遷移，保證他們在流離失所以及在返回原籍地

定居和重新融合的過程中可獲得保護和援助。 

 

2. 根據指導原則的定義，國內流離失所者是被強迫逃離其家園或習慣住處的個

人或集體，逃離的原因特別是要避免武裝衝突、普遍的暴力、對人權的侵犯、或

天災人禍，而這種逃離並沒有穿過國際承認的邊界。 

 

3. 指導原則反映並且符合國際人權法和國際人道法。以下原則說明： 

(a) 秘書長指派的國內流離失所者問題代表應如何執行其任務； 

(b) 國家應如何面對國內流離失所的現象； 

(c) 其他有關當局、團體和個人與國內流離失所者的關係； 

(d) 政府間和非政府組織應如何處理國內流離失所的問題。 

 

4. 指導原則應廣予傳播、廣予適用。 

 

第一節 一般原則 

 

原 則 1 

 

1. 國內流離失所者應在充分平等的條件下，同國內其他人民一樣享受國際法和

國內法所保證的同等權利和自由。不得由於國內流離失所的狀況，使他們的權利

和自由受到歧視。 

 

2. 指導原則不影響任何個人根據國際法所應承擔的刑事責任，特別是當這種責

任涉及種族滅絕、侵犯人類罪行和戰爭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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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2 

 

1. 指導原則應得到所有有關當局、團體和個人的遵守，無論它們的法律地位如

何，也不能有任何歧視性的劃分。遵守指導原則不影響任何有關當局、團體或個

人的法律地位。 

 

2. 指導原則不得被解釋為限制修改或影響任何國際人權法或國際人道法文件的

條文，或任何國內法授予個人的權利。特別是指導原則不影響任何人向其他國家

要求庇護或在其他國家享受庇護的權利。 

 

原 則 3 

 

1. 國家當局首先有義務和責任向在其管轄下的國內流離失所者提供保護和人道

援助。 

 

2. 國內流離失所者有權向國家當局要求應得的保護和人道援助。國內流離失所

者在要求庇護的時候不得受到迫害或懲罰。 

 

原 則 4 

 

1. 指導原則在適用時不得有任何歧視，例如基於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

教或信仰、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族裔或社會階層、法律或社會地位、年齡、

殘疾、財產、出身或任何其他類似的標準的歧視。 

 

2. 若干國內流離失所者，如兒童，特別是無人照顧的未成年者、孕婦、幼童的

母親、女性戶長、身心障礙者、老年人等等，應有權按照他們的情況得到保護和

援助，並得到考慮到他們的特殊需要的待遇。 

 

第二節 關於保護人不受遷移的原則 

 

原 則 5 

 

所有當局和有關國際方面應隨時遵守及確保遵守它們按國際法所應承擔的義

務，包括人權法和人道法，以避免任何會造成人民流離失所的情況。 

 

原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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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個人都有權受到保護，不被迫從家園或習慣住處任意遷移。 

 

2. 禁止下列各種形式的任意遷移： 

(a) 根據種族隔離政策、族裔清洗或其他類似意圖，或結果可能改變受影響人民

的族裔、宗教或種族成分的遷移。 

(b) 在武裝衝突情況下的強迫遷移，非為保護平民安全或有絕對軍事必要者。 

(c) 大規模發展計劃下的遷移，非為公共整體利益且有迫切需要者。 

(d) 在災難情況下的遷移，非為災民安全及健康所必要者。 

(e) 用以作為集體懲罰的遷移。 

 

3. 遷移期間不得超過當前情況所需要。 

 

原 則 7 

 

1. 在決定遷移人員之前，有關當局應探討所有可能避免遷移的替代方案。如果

不存在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則應採取一切措施，將遷移範圍及其負面影響減至

最小。 

 

2. 監督遷移的當局應在最大可行的範圍內，確保被遷移者得到適當的居住條

件，確保這種遷移是在較令人滿意的安全、營養、健康和衛生的條件下進行，並

確保同一家庭成員不被拆散。 

 

3. 除非遷移是在武裝衝突或災難的緊急階段進行，否則應遵守下列保障條件： 

(a) 應由獲得法律授權的國家有關當局作出具體決定； 

(b) 應採取適當措施保證被遷移者得到充分的資訊，說明遷移的理由和程序，若

有可能並應說明補償和重新安置的條件； 

(c) 尋求被遷移者在徹底瞭解情況下、基於自由意願的同意； 

(d) 有關當局應設法爭取受影響者，特別是婦女，參與遷移的計畫和管理； 

(e) 必要之執法措施，應由合格的執法機關執行； 

(f) 請求有效救濟的權利應得到尊重，包括要求適當的司法機關對遷移決定加以

審查。 

 

原 則 8 

 

執行遷移時，不得侵犯被遷移者之生命、尊嚴、自由和安全等權利。 

 

原 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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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有特別義務保護原住民族、少數民族、農民、牧民和其他特別依靠土地、與

土地關係特別密切的群體，使他們免受遷移。 

 

第三節 有關遷移過程中的保護原則 

 

原 則 10 

 

1. 任何人對生命有固有的權利。這種權利應受到法律保護，任何人不得被任意

剝奪其生命。在國內被遷移者應得到保護，免於遭受： 

(a) 種族滅絕； 

(b) 謀殺； 

(c) 就地審判處決或任意處決； 

(d) 強迫失蹤，包括劫持或秘密拘留、威脅或實際造成死亡。 

禁止以任何上述行為進行恐嚇，或煽動他人犯下任何上述行為。 

 

2. 在任何情況下，禁止攻擊沒有參與或已經不參與敵對行為的國內流離失所

者，或對他們施行其他的暴行。國內流離失所者應受到保護，特別是禁止對他們： 

(a) 進行直接的無差別攻擊，或對他們施行其他暴行，包括劃出一些允許對平民

濫行攻擊的地帶； 

(b) 利用饑荒作為一種戰鬥的手段； 

(c) 利用流離失所者作為軍事目標的人肉盾牌，或掩護、幫助或阻撓軍事行動； 

(d) 攻擊流離失所者的營地或定居點； 

(e) 使用人員殺傷地雷。 

 

原則 11 

 

1. 任何人有權享有尊嚴及身心與道德的完整。 

 

2. 國內流離失所者，不管其自由是否受到限制，都應特別在下列方面受到保 

護： 

(a) 免受強暴、重傷害、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懲罰，以

及其他對個人尊嚴的侵犯，例如性暴力、強迫賣淫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性侵犯； 

(b) 免受奴役或任何現代形式的奴役，例如買賣婚姻、性剝削或強迫兒童勞動； 

(c) 免受意圖在國內流離失所者群體中製造恐怖的暴行； 

禁止以任何上述行為進行威脅，禁止煽動人去作出任何上述行為。 

 

原 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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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個人都有權享受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受任意逮捕或拘留。 

 

2. 國內流離失所者也應實際享受到這種權利，不得被扣留或關閉在營地裏。如

果由於例外情況有必要扣留或監禁，時間也不得超過情況所需要。 

 

3. 國內流離失所者應得到保護，不得由於其流離失所而受到歧視性的逮捕和扣

留。 

 

4. 國內流離失所者，不得拿來當作人質。 

 

原 則 13 

 

1. 流離失所的兒童，不得被徵召服役，也不得要求或允許他們參與敵對行動。 

 

2. 流離失所者應得到保護，不得由於其流離失所而被任何武裝部隊或武裝集團

徵召入伍。特別是，在任何情況下，禁止用任何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手段

強迫人接受徵募或懲罰人不接受徵募。 

 

原則 14 

 

1. 任何國內流離失所者有權享受行動自由，並有選擇住處的自由。 

 

2. 國內流離失所者，有權自由進出暫時營地或其他安置場所。 

 

原 則 15 

 

國內流離失所者享有下列權利： 

(a) 到國家別處避難； 

(b) 離開其本國； 

(c) 到另一國尋求庇護； 

(d) 受到保護，不被強迫遣返任何其生命、安全、自由、健康會受到威脅的地方

或被強迫在那些地方重新定居； 

 

原 則 16 

 

1. 所有國內流離失所者均有權得悉失蹤親人的命運和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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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當局應設法確定據稱失蹤的國內流離失所者的命運和下落，並與承擔任

務的有關國際組織合作，它們應將調查的進展並將調查的任何結果通知親屬。 

 

3. 有關當局應設法保管和檢驗死者的遺體，防止屍體受到損害，以便將屍體 

歸還近親或嚴肅地將屍體埋葬。 

 

4. 在任何情況下，國內流離失所者的墓地應受到保護和尊重。國內流離失所者

有權到死亡親屬的墓地祭拜。 

 

原 則 17 

 

1. 任何人的家庭生活有權利得到尊重。 

 

2. 為了使國內流離失所者確實享受到這項權利，應允許願意團聚的家庭不被拆

散。 

 

3. 在遷移過程中分散的家庭應能早日團聚。應採取一切適當步驟便利家庭團

聚，特別是有孩子的家庭。負責當局應便利家庭探詢其成員的下落，並鼓勵負責

家庭團聚的人道組織進行其工作並與之合作。 

 

4. 因營地管制而遭限制個人自由的國內流離失所家庭成員，有權不被分散。 

 

原 則 18 

 

1. 所有國內流離失所者均有權享受適當的生活水準。 

 

2. 不論情況如何，主管當局應在最低限度內不歧視地向國內流離失所者提供並

確保他們安全地獲得下列物品： 

(a) 必需的食物和飲水； 

(b) 基本避難所和住房； 

(c) 適當的衣著； 

(d) 必需的醫療服務和衛生條件。 

 

3. 應以特別努力，確保婦女能充分參與這些基本供應的計畫和分配。 

 

原 則 19 

 

1. 所有傷病的、身心障礙的國內流離失所者，應在可能限度內盡量不耽誤地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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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他們所需要的醫療照料，而且，除了醫藥上的理由之外不得受到差別待遇。必

要時，國內流離失所者應獲得心理和社會服務。 

 

2. 應特別注意婦女的保健需要。包括讓她們得到婦女保健人員的服務，例如生

殖保健、以及對性侵害和其他形式虐待的受害者提供諮詢協助。 

 

3. 應特別注意防止國內流離失所者受到疾病感染。 

 

原 則 20 

 

1. 每個人有權在法律面前被承認是一個人。 

 

2. 為了使國內流離失所者享受到這項權利，有關當局應向他們散發能幫助他們

實現法律權利的一切必要的文件，例如護照、個人身分證、出生證明和婚姻證明

等等。特別是，當局應便利簽發新的文件，以補辦在遷移過程中失落的文件。這

樣做的時候，不強加任何不合理的條件，例如要求流離失所者回到習慣的住處去

領取這些或其他必要的文件。 

 

3. 女性和男性應有同等的權利取得這些必要文件，並有權以她們自己的名義取

得這種文件。 

 

原 則 21 

 

1. 任何人不得被任意剝奪財產和隨身擁有的物品。 

 

2. 國內流離失所者的財產和擁有的物品在任何情況下應受到保護。特別應避免： 

(a) 被人掠奪； 

(b) 被人直接或恣意攻擊或施以其他的暴力行為； 

(c) 被人用以掩護軍事行動或軍事目標； 

(d) 被人用以作為報復的對象； 

(e) 以集體懲罰的方式遭到破壞或沒收。 

 

3. 國內流離失所者所留下的財產和擁有的物品應受到保護，避免被人破壞、任

意及不合法地被沒收、侵佔或使用。 

 

原 則 22 

 

1. 國內流離失所者，不管他們是否住在營地裡，不得由於他們的流離失所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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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享受不到下列權利： 

(a) 思想、良心、宗教信仰、見解和言論自由的權利； 

(b) 爭取自由就業機會，參與經濟活動的權利； 

(c) 自由結社、平等參與社區事業的權利； 

(d) 投票及參與政府和公共事業的權利，包括有必要方法實現這項權利的權利； 

(e) 用他們所能瞭解的語言交流的權利。 

 

原則 23 

 

1. 每個人有權獲得教育。 

 

2. 為了實現國內流離失所者的這項權利，有關當局應確保流離失所者，特別是

流離失所的兒童，能獲得教育，包括獲得免費普及的初級教育。這種教育應尊重

流離失所者的文化認同、語言和宗教。 

 

3. 應作出特別努力以確保婦女和女童能充分平等地參與教育方案。 

 

4. 只要條件允許，應向國內流離失所者，特別是少年和婦女，提供教育和培訓

設施，不管他們是否住在營地裏。 

 

第四節 關於人道援助的原則 

 

原 則 24 

 

1. 所有人道援助工作應按照人性的原則，公平地、不歧視地執行。 

 

2. 給予國內流離失所者的人道援助，不得被用到別處，特別是不得為了政治或

軍事原由用到別處。 

 

原 則 25 

 

1. 國家當局負有對國內流離失所者提供人道援助的主要義務和責任。 

 

2. 國際人道組織和其他適當機構有權向國內流離失所者提供服務。當局應誠意

對待這種服務，不得認為提供這種服務是不友善的行為或干預。一國的內政有關

當局，特別是，如果它無能力或不願意提供必要的人道援助，不得任意拒絕別人

提供這種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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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有有關當局應允許並便利人道援助自由地通過，並允許從事人道援助的人

士迅速地、無阻地接觸到國內流離失所者。 

 

原則 26 

 

從事人道援助的人士，其車輛和供應應受到尊重和保護這些人士不得成為攻擊或

其他暴力行為的對象。 

 

原 則 27 

 

1. 國際人道組織和其他適當的機構，在提供援助時，必須注意保護國內流離失

所者的需要和人權，並在這方面採取適當措施。在提供援助時，這些組織和人士

應尊重有關的國際標準和行為準則。 

 

2. 前段文字，不影響到在此方面負有任務的國際組織向國家提供或被國家要求

提供服務時所應付的保護責任。 

 

第五節 關於返回、安置和融合的原則 

 

原 則 28 

 

1. 有關當局負有主要義務和責任，創造條件以及提供方便，使國內流離失所者

能夠在安全、尊嚴的情況下，依其意願返回他們的家園或習慣住所，或遷往國內

其他地區重新定居。有關當局應積極協助返回或遷居的國內流離失所者與社會重

新融合。 

 

2. 應作出特別努力，確保國內流離失所者充分參與有關本身返回、遷居和重新

融合的規畫及管理。 

 

原 則 29 

 

1. 返回到家園或習慣住所，或在國內其他地方重新定居的國內流離失所者，不

得由於他們的遷移而受到歧視。他們有權充分、平等地參與各階層的公共事務，

並有權利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務。 

 

2. 有關當局有責任和義務幫助返回或重新安置的國內流離失所者，盡可能地收



 10 

回他們在遷移時留下或被沒收的財產和所擁有的物品。如果不可能收回這種財產

和所擁有物品，有關當局應提供或幫助這些人士獲得適當的賠償，或其他形式的

公平補償。 

 

原 則 30 

 

所有有關當局應允許和便利國際人道組織和其他適當方面，在執行其個別任務時

迅速地、無阻地接觸到國內流離失所者，以幫助他們返回或重新定居和重新融合。 

 


